109年科專計畫產學研合作/分包/委託研究計畫需求規劃表
	合作/分包/委託

研究計畫名稱
	電動巴士5C快充電池系統之熱流分析與機構設計
	類別
	□學界分包

□研究機構分包

■業界合作開發

□業界委託

□共同執行委託

	隸屬之科專計畫
	智能載具動力電池系統技術開發計畫（2/4）
	經費
	2,500千元

	所承接之

專業實驗室
	· 校級_________________；□學院級________________

· 無

	計畫聯絡人/電話

(聯繫瞭解細部需求)
	方富民/03-4712201#352294

	執行目標
	藉由CAD與FEA工具分析電動巴士5C快充電池系統之熱流場分布，設計其專用的液冷系統，避免載具因過熱失效，並提升電芯循環壽命，其機械結構強度亦須符合車載相關規範。
目標係以鍛造成型技術與複合式材料CAB焊接技術製造液冷電池箱內流道，解決高C-rate快充電池積熱問題。

	預期效益
	為因應電動載具5C高電流的快充趨勢，開發專用液冷流道帶走高速充電所生成的大量積熱，提升電芯使用壽限。

	工作項目及時程
	1. 市售電動載具液冷循環系統資料檢索、GB/T 34013規範檢索分析、箱體尺寸方案分析。(109年3月)

2. 模組化電池機構設計，符合GB/T 34013尺寸規範；完成箱內液冷管路循環初步設計；完成液冷電池模組所需零配件之選用與後續備料工作。(含電芯)(109年5月)

3. 單一模組化液冷電池雛型件初步機構熱流模擬、液冷機箱試製、組裝與初步測試。(109年6月)

4. 期中審查與進度查證。(109年7月)
5. 完成final版模組化電池機構強度、液冷管路強度模擬。(109年8月)
6. 完成final版液冷式循環散熱流場模擬。(109年9月)

7. 完成5C快充液冷式電池單一模組製作(定版) 。(109年10月)

8. 電池組振動測試、高壓絕緣量測、5C快充液冷功能驗證、液冷管路液滲測試、IP等級送驗。(109年11月)
9. 期末報告、成品展示。(109年12月)

	預期成果產出

(至少)
	□期刊論文____篇；   ■專利_1_件；

□研討會論文____篇； ■研究報告_1_件；

■工程原型_1_件；   □軟體____套

□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產出物之規格及驗收方式說明
	1. 產出單一模組化電池機箱，其係以鍛造成型技術與複合式材料CAB焊接技術完成製造貫穿箱體內部之液冷循環流道，管路壁面需以填膠，或以其他接觸介面形式使液冷管路與電芯壁面接觸散熱。

2. 電池機箱防水等級IP65；執行液冷管路液滲試驗，需無滲漏。
3. 電池機箱高壓絕緣等級>120MΩ @1000V檔位。
4. 以設計圖說明「5C快充液冷電池模組」尺寸規格符合GB/T 34013標準蓄電池尺寸規範。
5. 完成液冷式循環流場設計與模擬，以模擬動畫呈現暫態液冷流場與電池溫度分布、變化情形，5C快充結束後其結果電芯高溫≤46℃，溫差≤4℃@RT 25±5℃。
6. 於實驗室驗證液冷功能:5C快充結束後其結果電芯高溫≤46℃，溫差≤4℃@RT 25±5℃。

7. 以模擬結果呈現單一模組符合[振動]測試規格:7 Hz~50 Hz，0.64Grms(ECE-R100.2規範)。

8. 以模擬結果呈現單一模組符合[衝擊]測試規格: 縱向9.3g/120ms、橫向7.5g/ 120ms (ECE-R100.2規範) 。

9. 以模擬結果呈現單一模組符合[擠壓]測試規格: 以一擠壓板(600mm*600mm)施予至少100 kN(10噸)的壓力，但不超過105 kN(10.5噸)，作用時間:接觸時間< 3分鐘，最大壓力持續時間>100ms且<10s，箱體變形量需不危害電芯之使用安全。 (ECE-R100.2規範) 。

	合作對象必要之人員專長
	1. 具系統散熱設計/模擬與機構設計能力。
2. 具有開發高壓電池機構模組製造經驗。

	合作對象必備之設施及設備
	1. 3D機構設計/繪圖軟、硬體。
2. 機構、熱流模擬軟、硬體。
3. 機械加工、表處、CAB焊接設備與技術。

	合作對象之資格
	附件一
	評審作業程序
	附件二

	送審計畫書
	附件三計畫書編製說明及附件四計畫書格式

	科專計畫主持人

（簽名）
	
	督導科專副所長（簽名）
	


備註：本規劃表及相關附件公告於本院軍民通用科技服務網站
委託研究計畫：電動巴士5C快充電池系統之熱流分析與機構設計
附件一、合作對象資格說明表               填表日期：108年10月31日
	資格類別
	合作對象資格
	應檢附何種文件及資料
	欲查證何種事實或能力
	援引法規條款

	與提供委託研究計畫有關之資格
	1. 具系統散熱設計與機構設計能力

2. 具有開發高壓電池機構模組經驗之業界廠商
	相關研發能力之證明，可包含書面、實體、或展示。
	研發能力之證明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

	與履約能力有關之資格
	具有製作、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具有製作、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具有製作、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備註
	
	填

表

單

位
	填表單位：飛彈所系測組
聯絡電話：352294
承辦人：方富民
主官(管)：




